珠海市交通运输局出租车
车辆技术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加强本市出租车的管理，保障城市公共客运安全，提高车辆舒适、节能、环保性能和整体形象，适应本市城市环保和交通发展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珠海经济特区出租车管理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结合我市出租车行业的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市出租车车辆的新增、更新、年度审验和营运管理，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是本市出租车技术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本规定的具体实施。

第四条  车辆基础配置要求
（一）车辆轴距：一类车型不小于2800mm，二类车型不小于2700mm，行李厢容积不小于400L；
车辆更新选用二类车型的以及西部城区专营出租车，在燃气站未能满足需求之前，经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同意，可以使用轴距不小于2600mm的汽油车型；
纯电动和混合动力、无障碍汽车上述参数另行规定。

（二）营运设施要求如下：

1、车内安装空车待租标志和计价器，计价器配备指纹识别设备、乘客感应器，具备与卫星定位汽车行驶记录仪（GPS终端）对接接口，预留IC卡或手机刷卡等电子收费设备接口，并符合市质量技术监督、税务和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规定。
2、安装符合《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车载终端技术要求》（JT/T794-2011）标准及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求的技术标准的带卫星定位功能的行车记录仪监控设备，并与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综合管理系统平台兼容，按要求接入该平台接受统一监管。
3、车内安装24小时视音频监控设备，音像资料可保存10天以上。
（三）操纵性能良好。
（四）发动机排气量不低于1.6L。
（五）配置ABS防抱死制动系统、前后座安全带。
（六）车辆的其它技术性能应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
第五条  安全性能要求

（一）车辆安全技术性能必须符合《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2012)的规定。
（二）车辆必须符合《营运车辆综合性能要求和检验方法》(GB18565—2001)及《营运车辆技术等级划分和评定要求》JT/T198-2004的要求，车辆技术等级不得低于2级。
（三）车辆要按照《汽车维护、检测、诊断技术规范》(GT／T18344—2001)的有关技术标准和要求定期进行维护、检测。
（四）车内仪表、音响设备和照明灯具须完整，并保持性能良好。
（五）配置完好、有效的灭火器材，放置位置应便于随时取用。
第六条  节能环保性能要求

（一）车辆必须是原生产厂家的出租车专用车型，并采用环保性能良好的出厂具备压缩天然气（CNG）和汽油双燃料装置等新能源汽车。
（二）车辆尾气排放必须符合《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GB18352-2005）的国Ⅳ标准要求。
第七条  舒适性能要求

（一）车内外饰条完好无脱落、缺损，使用的各种非金属材料应具有阻燃特性。
（二）座椅牢固无塌陷，安装符合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统一规格要求的座椅套，并保持洁净平整。
（三）空调系统兼有制冷和采暖功能，温控设施完好，并应设有通风换气装置。
（四）车辆行李厢安装有驾驶员内控开启装置，开启时有灯光照明，行李厢内可供乘客放置行李物品的空间不少于行李厢的三分之二。
（五）车厢内整洁、卫生，无杂物、异味，密封性好。

第八条 车身外观要求

（一）车身颜色、式样符合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统一规定，并保持着色均匀，规格一致。
（二）车身内外应整洁完好，漆皮完整无损，涂层颜色均匀，不能个性化装饰。
（三）车身流水槽装配平顺，对接处无错位及腐蚀现象。
（四）车门、窗密闭良好无间隙，车门开关灵活、无刮碰，车窗升降顺畅、无窗帘或滤光薄膜等遮挡。
（五）车辆号牌牢固，字迹清晰，无遮挡物、反光物。

第九条 营运标识、设施要求

（一）出租车标志灯的规格形状及安装符合本市出租车行业统一标准，性能良好，并具有与车辆示宽灯、计价器联动功能。
（二）运价表张贴于车辆后门两侧玻璃处，保持美观、对称。
（三）《出租车驾驶员服务监督卡》及支架或信息显示屏放置于车内仪表台中间平视位置处，正面朝向乘客。
（四）“乘客告示签”张贴于车内仪表台右侧处。
（五）车身前门两侧喷涂车属单位简称，后门两侧喷涂服务监督方式；后厢两侧喷涂车身编码，式样大小符合行业统一标准，内容整齐、对称、清晰。
（六）计价器显示位置应方便乘客查看，数字显示清楚，发票打印准确、清晰。

第十条  未经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车辆内外张贴或喷绘广告。

第十一条  车辆投入出租车营运时，取得行驶证应当未满六个月。车辆自投入出租车营运之日起满五年的，应当退出营运。

第十二条  违反本规定的，由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依据《珠海经济特区出租车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十三条  本规定由市交通运输局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规定从2014年9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五年，原《珠海市交通运输局出租车车辆技术管理规定》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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